
上海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学校审核须知 

 

一、请学校在审核材料前仔细阅读“资料下载”栏中的相关文件。 

学校为申报教师注册个人账号时邮箱为必填项，且申报教师个人

邮箱不可重复，即学校不可使用统一的学校邮箱为申报教师收取邮件

通知。 

请学校管理员准确收集申报教师的邮箱地址，后续环节中，该邮

箱地址会收到相关的面试通知邮件，若邮箱地址错误会导致申报教师

无法及时收到听课面试通知。 

二、学校审核基本内容 

1.审核教师是否符合相关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审核教师网上申报信息与提交的原始证明材料是否一致。 

三、学校工作基本流程： 

1.审核教师相关信息。  

2.为每位教师准备公示材料 

（1）将教师填写的《申报表》相关信息打印（一式三份）； 

（2）填写《学校推荐意见表》并打印（A4单面，一式一份），加

盖学校公章； 

（3）凡有特殊情况的教师，学校管理员须在网上填写特殊情况

表中涉及学校填写的部分，并打印（A4双面打印，一式一份，需要附

加证明材料复印件的，请将相关材料附后），加盖学校公章； 

3.教师申报材料公示 



将上述打印后生成的表格与教师提交的所有材料原件一起在学

校公示，公示时间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4.提交教师电子申报材料，准备教师书面申报材料。 

申报教师材料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需在网上为教师填写完善各

类申报材料，并打印成书面申报材料。 

（1）为每位教师填写《公示证明》，并打印（一式一份），加盖学

校公章；公示证明落款时间不得早于公示结束日。 

（2）为每位教师填写完成《申报表》中学校意见的相关内容，

其中包括《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审核意见》、《学校教师职务聘任

委员会评价表》、《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随堂听课评价表》，《师德

考核与诚信情况表》。填写完成后分别打印（A4双面打印，一式三份），

与前公示的教师填写的《申报表》前面部分装订在一起，并加盖学校

公章。 

注：为方便学校装订，系统打印生成的每位教师的《申报表》都

按照“区名-学科-姓名”规则加有页眉标记，同时自动生成页码。为

了保证打印效果统一性，请学校管理员使用 IE 浏览器打印。 

（3）点击学校审核管理页面中的“学校晋升汇总表”，根据平台

生成的分数，为申报教师填写名次。填写完成后，导出《中小学教师

任职资格晋升考核汇总表》，每位教师一份，并加盖学校公章。 

（4）为每位教师填写完成听课联系人信息：联系人一为默认联

系人，即打印提交的《任教课程表》下方呈现的联系人。联系人二为

备选联系人。若学校未填写完成听课联系人，申报教师无法打印《任



教课程表》。 

（5）学校审核人员只有在审核完材料并填写完整“五表一联系

人”后，（即《学校推荐意见表》《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审核意见》、

《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评价表》、《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随堂

听课评价表》，《师德考核与诚信情况表》及随堂听课联系人），审核

按钮方可出现。 

（5）以上步骤完成后，点击“审核”-“审核通过”，将申报材料

提交到区级。 

（6）为每位教师准备申报材料袋（目录见“资料下载”栏）。 

5.协助申报教师打印面试听课通知 

审核通过并进入学科听课面试的申报教师，将在随堂听课和面试

答辩前 3天，收到相关的听课面试通知邮件。收到邮件后，需要登录

“上海市普教教师职称评审平台”，查看并打印申报教师随堂听课和

面试通知单。 

学校管理员也可登录“上海市普教教师职称评审平台”，查看并

协助申报教师打印随堂听课和面试通知单。 

注意事项：  

1.本平台导出的《学校晋升考核汇总表》只能统计汇总采用本系

统进行申报的教师信息，由于部分区和学校大学科未采用本系统，请

各校在导出此表后，将未用本系统申报的其余大学科教师的相关信息

补充完整，并进行本校完整的排序，再进行导出打印。 

2.《申报表》学校仅需打印“学校意见部分”，其中“教师申报材



料部分”可由申报教师本人打印，也可由学校打印。请提醒申报教师

在“本人总结”下签字，并逐一完善各类表格的签章，切勿遗漏。 

4.听课联系人不得为申报者本人，且务必填写听课联系人的手机，

以便及时联系。 

5.如申报教师上课地址与学校地址不一致，请务必在任教课程表

备注栏中注明。 

 


